國立東華大學
生活助學金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原申請      年度『弱勢助學-生活助學金』，因                  因素,故自願放棄服務學習機會，惟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據。

  此致

    東華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

立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學    號:

系    所:
年   級：

聯絡電話： 
服務學習單位:

單位主管簽章：
